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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已经2020年11⽉27⽇国家发展和改⾰委员会第13次

委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公布，⾃2021年1⽉18⽇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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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第⼀条 为了适应推动形成全⾯开放新格局的需要，在积极促进外商投资的

同时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险，根据《中华⼈⺠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

华⼈⺠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相关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条第⼆条 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进⾏

安全审查。

本办法所称外商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华⼈⺠共和国境内

（以下简称境内）进⾏的投资活动，包括下列情形：

（⼀）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境内投资新建项⽬或者设⽴

企业；

（⼆）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式取得境内企业的股权或者资产；

（三）外国投资者通过其他⽅式在境内投资。

第三条第三条 国家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作机制（以下简称⼯作机制），负责

组织、协调、指导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作。

⼯作机制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委，由国家发展改⾰委、商务部牵头，承

担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的⽇常⼯作。

第四条第四条 下列范围内的外商投资，外国投资者或者境内相关当事⼈（以下统

称当事⼈）应当在实施投资前主动向⼯作机制办公室申报：

（⼀）投资军⼯、军⼯配套等关系国防安全的领域，以及在军事设施和军⼯

设施周边地域投资；

（⼆）投资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装备制造、

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重要⽂化产品与服务、重要信息技术和互联⽹产

品与服务、重要⾦融服务、关键技术以及其他重要领域，并取得所投资企业的实

际控制权。

前款第⼆项所称取得所投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包括下列情形：

（⼀）外国投资者持有企业50%以上股权；
（⼆）外国投资者持有企业股权不⾜50%，但其所享有的表决权能够对董事

会、股东会或者股东⼤会的决议产⽣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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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导致外国投资者能够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事、财务、技术等产

⽣重⼤影响的情形。

对本条第⼀款规定范围（以下称申报范围）内的外商投资，⼯作机制办公室

有权要求当事⼈申报。

第五条第五条 当事⼈向⼯作机制办公室申报外商投资前，可以就有关问题向⼯作

机制办公室进⾏咨询。

第六条第六条 当事⼈向⼯作机制办公室申报外商投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申报书；

（⼆）投资⽅案；

（三）外商投资是否影响国家安全的说明；

（四）⼯作机制办公室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报书应当载明外国投资者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投资的基本情况以及

⼯作机制办公室规定的其他事项。

⼯作机制办公室根据⼯作需要，可以委托省、⾃治区、直辖市⼈⺠政府有关

部⻔代为收取并转送本条第⼀款规定的材料。

第七条第七条 ⼯作机制办公室应当⾃收到当事⼈提交或者省、⾃治区、直辖市⼈

⺠政府有关部⻔转送的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材料之⽇起15个⼯作⽇内，对申
报的外商投资作出是否需要进⾏安全审查的决定，并书⾯通知当事⼈。⼯作机制

办公室作出决定前，当事⼈不得实施投资。

⼯作机制办公室作出不需要进⾏安全审查决定的，当事⼈可以实施投资。

第⼋条第⼋条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分为⼀般审查和特别审查。⼯作机制办公室决定

对申报的外商投资进⾏安全审查的，应当⾃决定之⽇起30个⼯作⽇内完成⼀般审
查。审查期间，当事⼈不得实施投资。

经⼀般审查，认为申报的外商投资不影响国家安全的，⼯作机制办公室应当

作出通过安全审查的决定；认为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作机制办公室

应当作出启动特别审查的决定。⼯作机制办公室作出的决定应当书⾯通知当事

⼈。

第九条第九条 ⼯作机制办公室决定对申报的外商投资启动特别审查的，审查后应

当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决定，并书⾯通知当事⼈：

（⼀）申报的外商投资不影响国家安全的，作出通过安全审查的决定；

（⼆）申报的外商投资影响国家安全的，作出禁⽌投资的决定；通过附加条

件能够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且当事⼈书⾯承诺接受附加条件的，可以作出附

条件通过安全审查的决定，并在决定中列明附加条件。

特别审查应当⾃启动之⽇起60个⼯作⽇内完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审查
期限。延⻓审查期限应当书⾯通知当事⼈。审查期间，当事⼈不得实施投资。

第⼗条第⼗条 ⼯作机制办公室对申报的外商投资进⾏安全审查期间，可以要求当

事⼈补充提供相关材料，并向当事⼈询问有关情况。当事⼈应当予以配合。

当事⼈补充提供材料的时间不计⼊审查期限。

第⼗⼀条第⼗⼀条 ⼯作机制办公室对申报的外商投资进⾏安全审查期间，当事⼈可

以修改投资⽅案或者撤销投资。

当事⼈修改投资⽅案的，审查期限⾃⼯作机制办公室收到修改后的投资⽅案

之⽇起重新计算；当事⼈撤销投资的，⼯作机制办公室终⽌审查。

第⼗⼆条第⼗⼆条 ⼯作机制办公室对申报的外商投资作出通过安全审查决定的，当

事⼈可以实施投资；作出禁⽌投资决定的，当事⼈不得实施投资，已经实施的，

应当限期处分股权或者资产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投资实施前的状态，

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作出附条件通过安全审查决定的，当事⼈应当按照附加

条件实施投资。



第⼗三条第⼗三条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决定，由⼯作机制办公室会同有关部⻔、地⽅

⼈⺠政府监督实施；对附条件通过安全审查的外商投资，可以采取要求提供有关

证明材料、现场检查等⽅式，对附加条件的实施情况进⾏核实。

第⼗四条第⼗四条 ⼯作机制办公室对申报的外商投资作出不需要进⾏安全审查或者

通过安全审查的决定后，当事⼈变更投资⽅案，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

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重新向⼯作机制办公室申报。

第⼗五条第⼗五条 有关机关、企业、社会团体、社会公众等认为外商投资影响或者

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可以向⼯作机制办公室提出进⾏安全审查的建议。

第⼗六条第⼗六条 对申报范围内的外商投资，当事⼈未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报即实

施投资的，由⼯作机制办公室责令限期申报；拒不申报的，责令限期处分股权或

者资产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投资实施前的状态，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

响。

第⼗七条第⼗七条 当事⼈向⼯作机制办公室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有关信息的，由

⼯作机制办公室责令改正；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有关信息骗取通过安全审查

的，撤销相关决定；已经实施投资的，责令限期处分股权或者资产以及采取其他

必要措施，恢复到投资实施前的状态，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第⼗⼋条第⼗⼋条 附条件通过安全审查的外商投资，当事⼈未按照附加条件实施投

资的，由⼯作机制办公室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处分股权或者资产以

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投资实施前的状态，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第⼗九条第⼗九条 当事⼈有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条规定情形的，应

当将其作为不良信⽤记录纳⼊国家有关信⽤信息系统，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

联合惩戒。

第⼆⼗条第⼆⼗条 国家机关⼯作⼈员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作中，滥⽤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其所知悉的商业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条第⼆⼗⼀条 ⾹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进⾏投

资，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

第⼆⼗⼆条第⼆⼗⼆条 外国投资者通过证券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

所购买境内企业股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其适⽤本办法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作机制办公室制定。

第⼆⼗三条第⼆⼗三条 本办法⾃公布之⽇起三⼗⽇后施⾏。


